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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作为其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下称“本

次发行”）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关于重庆顺博铝

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师工

作报告》”）， 2019 年 9 月 24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2019 年 10 月 14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2019 年 11 月 15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2020 年 2 月 28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2020 年 4 月 17 日出具了《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五）》”）。现针对需要律师进一步发表意见的事项出具《关于重庆顺博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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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下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 

 

第一节 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的补充，

并构成《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除另有说明，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使用的简称同样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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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本所现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第二节 正文 

 

问题：发行人原罗声碧有关股份继承事项的进度，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争

议，对发行人股权清晰稳定的影响。 

【回复】 

发行人原股东罗声碧于2019年5月过世，其生前持有发行人46,050股的股份，

占发行人股本的比例为0.0119%。 

2019年9月20日，本所律师对罗声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罗昶进行了访谈。根

据访谈了解到，罗声碧的法定继承人共有两名，即其儿子罗昶、其母亲邓先禄。

罗声碧生前没有遗嘱，访谈时其法定继承人罗昶、邓先禄就罗声碧的资产、债

务的处置、继承安排尚在清理、协商中，暂未对罗声碧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

继承方案达成最终意见，待继承分配方案确定后再办理继承公证。 

2020年1月15日，本所律师对罗声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罗昶再次进行了访

谈。根据访谈了解到，罗声碧的法定继承人儿子罗昶、母亲邓先禄对发行人股

份的继承事宜不存在争议和纠纷，但是罗声碧生前股份的分配需要与其生前债

务的分配以及其母亲邓先禄的赡养问题一并达成解决方案，由于债务分配以及

赡养问题还在协商，因而尚未确定罗声碧的儿子与母亲对发行人股份的具体分

配方案。 

2020年4月30日，本所律师对罗声碧的法定继承人罗昶、邓先禄同时进行了

访谈，双方进一步确认罗声碧对其遗产的继承没有遗嘱，罗声碧的法定继承人

为其儿子罗昶、其母亲邓先禄，双方确认对发行人股份的继承事宜不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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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纠纷，但股份分配的具体方案尚未确定。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罗声碧生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其儿子罗昶与其

母亲邓先禄之间继承、分配是确定的，双方当事人对此不存在争议和纠纷，也

不存在主张股份继承权利的第三方，虽然罗昶与邓先禄目前尚未确定罗声碧生

前股份的具体分配方案，但相关股份的继承人是确定的，相关股份的权利人是

明确的。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罗声碧生前持有发行人46,050股的股份，在发行人股

本中的比例仅为0.0119%，股权占比很小，法定继承人仅为其儿子罗昶、其母亲

邓先禄，尽管罗声碧生前所持股份的继承方案尚未最终明确，但不影响发行人

股权清晰稳定，不影响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的股份及其控制权，不影响发行人

的公司治理结构的稳定性，不会对本次发行的条件构成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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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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